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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字〔2019〕108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参加和举办 
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根据《关于严格规范

直属高校领导人员参加各类研讨会和论坛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教

人司〔2019〕341 号）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就参加和举办各

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严格规范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

动的行为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与本职工作和研究领

域无关的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，不得在其中挂名任职、发贺

信贺电、题词剪彩等。 

二、严格履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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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报批。确因工作需要参加上述活动，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

中层领导干部须经分管校领导或所联系的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方

可参加。 

三、严格规范举办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的审批。举办各

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，按照归口管理原则，一律先审批后举办。

其中，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，须按照《东北

大学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课堂教学、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、

网络和接受境外基金资助的管理办法》规定审批；举办学术会议

等活动，须按照《东北大学学术会议管理与资助办法》规定审批；

举办国际研讨会或涉外论坛等活动，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协

调履行审批程序。审批过程中要加强对拟邀请报告人有关情况和

报告内容的审核。承办上级部门在学校举办的各类研讨会、论坛

等活动，承办部门须报主管校领导审批。 

四、严格控制学校场地租借。学校内部场地一律不得对外出

租用于举办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。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承接的

由校内部门主办的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，须由主办单位严格

履行审批程序，并由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复核；承接的由校外单位

主办的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，须由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对外来

机构组织、活动内容等进行严格审查。确因工作需要，向政府及

其有关部门出借的，须由承办部门对外来机构组织、活动内容等

进行严格审查，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存在问题的坚决禁止。 

五、严格把握领导干部参加各类研讨会、论坛等活动的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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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严把握对校领导出席活动情况的宣传报道，校领导出席学校举

办的活动，报道内容应当简洁准确、鲜明生动；出席校外单位在

学校举办的活动，应当报经参加活动的校领导同意后，方可报道。

中层领导干部参加各类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情况一律不宣传报

道。 

以上要求，请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执行。有关职能部门要

认真履职，严格把关。组织、纪检等部门要加强监督，发现问题

及时纠正，保证各项规定要求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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